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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撼力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资产的公告 

 

一、 交易情况 

（一） 基本情况 

苏州赫尔拜斯泵业有限公司设立于 2016 年 12 月 08 日；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20585MA1N2EC56G;法定代表人：赵祥伟；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1000万元；实缴资本 1000万元。 

2021年 1月 25日，为优化控股子公司苏州赫尔拜斯泵业有限公

司的股权结构，拓宽销售渠道，提升盈利能力，引进外部投资者，公

司将控股子公司赫尔拜斯 19%股权转让给了常熟市信达汽车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股权以每 1%股权计价 10 万元，即 19%股权作价

190万元。根据约定，转让款暂未支付。 

股权转让以来，苏州赫尔拜斯泵业有限公司业务情况并无改善，

为保障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和股东的合法权益，经与常熟市信达汽车

科技合伙企业协商一致，常熟市信达汽车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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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所持有的苏州赫尔拜斯泵业有限公司 19%的股权，计出资额 190

万元，以人民币 19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苏州撼力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因标的股权系出让方于 2021年 1月 25日以与本次转让相同的价格从

从苏州撼力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且根据当时的股权转让协议，尚

未向苏州撼力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双方约定，前后两次

股权转让款互相抵销，受让方无需向出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 

 

（二）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公众公

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

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一）规

定：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

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较

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较高



公告编号：2022-002 

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制权的，其资产总

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为准。除前款

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

交净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以该股权

的账面价值为准。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四）规

定：公众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

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程

序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

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或者中

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止 2020 年

12月 31日，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

总资产为 3980.83万元，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为 2393.58万

元。赫尔拜斯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787.78 万元，占 2020 年

末合并总资产的 19.79%；净资产为-649.45 万元，占 2020 年末合并

净资产的-27.13%。 

按照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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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已经于 2022年 01月 2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交易无需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尚需报太仓市行政审批局

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六） 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

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 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

司、商业保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

的企业。 

二、 交易对方的情况 

（一）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常熟市信达汽车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公司） 

住所：常熟市东南街道金都路 8号 5幢 

注册地址：常熟市东南街道金都路 8号 5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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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云飞 

实际控制人：无 

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注册资本：0元 

三、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苏州赫尔拜斯泵业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__ 

3、交易标的所在地：江苏太仓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苏州赫尔拜斯本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12月 08日，注册资

本 1000 万元，实缴资本 1000 万元,注册地址：太仓市城厢镇陈门泾

路 103号，法定代表人：赵祥伟，主营业务：设计、生产、加工、销

售泵及其零部件。2022年 1月 25日股权转让变更后，苏州撼力合金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赫尔拜斯股权为 70%股权（计出资额人民币 700万

元）,罗金持有赫尔拜斯股权为 30%股权（计出资额人民币 300万元）。 

 

（二） 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苏州赫尔拜斯本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12月 08日，注册资

本 1000万元，实缴资本 1000万元。2022年 1月 25日股权转让变更

后，公司持有赫尔拜斯股权为 70%股权（计出资额人民币 700万元）,

罗金持有赫尔拜斯股权为 30%股权（计出资额人民币 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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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定价情况 

苏州赫尔拜斯泵业有限公司截止本次公告日实缴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依据标的股权对应的实缴出资额确定为

190万元。 

五、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现提请公司以 190 万元受让公司持有赫尔

拜斯 19%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交割完成后，公司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股东的

权利义务。公司本次交易未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对“重大资产重组”的认定标准；且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无进

行购买同一或者相关资产的行为。 

 

（二） 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无 

 

六、 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经营需要，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无

重大影响。 

七、 备查文件目录 

《苏州撼力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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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协议》 

 

 

苏州撼力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月 25日 


